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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府办字〔2025〕7号

关于更新公布2025年兴国县气象灾害防御

重点单位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（驻县）有关单位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：
为切实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损失，保障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《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决定对兴国县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单进行更新评定。经综合调查、分析研究和专家评审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确定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赣州兴国石油分公司等16家单位为兴国县2025年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，现予以更新公布。

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要建立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的防御体系。按照《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确定本单位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人和应急管理人，根据易造成影响的气象灾害种类，建立灾害风险防控机制，组织制定完善气象灾害防御制度和应急预案，开展应急演练和定期隐患排查，全面落实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切实抓好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。
附件：2025年兴国县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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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：

2025年兴国县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

1.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赣州兴国石油分公司

2.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西赣州兴国大禾加油站

3.兴国县家欢天然气有限公司

4.兴国兴氟化工有限公司

5.江西赣州国泰特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6.兴国京九物流有限公司

7.兴国县华赣环境有限公司

8.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兴国分输站

9.兴国县平盛民爆器材销售有限公司

10.兴国县烟花爆竹专营有限公司

11.兴国吉美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

12.兴国县城东加油站

13.兴国县锦龙液化气有限公司

14.兴国县永生实业有限公司平安液化气分公司

15.兴国县敏兴工业气体销售部

16兴国县龙林加油站


  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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